
2025年全疆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

序号
省（自治区、直
辖市）、市或县

名称

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任
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（行政单位，水

利局、农业农村局等）
供水运行管理单位负责人

执行水价
（元/立方

米)
责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服务热线 联系邮箱

1 米东区 王小明 副区长 0991-3320521 文  娟 水务局局长 13629909308 钱文虎
米东区河湖管理中心（水利管理
站）副站长/水务局供排水办主任

13119007033 0991-3312509 940614739@qq.com 1.50 


